
论如何提高手印鉴定的证据效力

【内容摘要】 手印鉴定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鉴定结果时

常在诉讼中遭到质疑甚至不被采信。手印鉴定的证据效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手印鉴定主体的适格性、手印鉴定的必要性和时效性等。应当强化对手印鉴定

人的适格性审查、统一手印鉴定的标准适用、完善手印鉴定人出庭质证及专家辅

助人制度，以促进手印鉴定证据的规范使用，推动我国庭审实质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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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手印鉴定在诉讼中受到怀疑甚

至不被采信的情形时有发生。 在法治建设日

益完善，证据使用逐步迈向规范化的背景下，

如何给当事人和司法机关提供客观、真实、权

威的手印鉴定服务， 怎样提高手印鉴定的证

据质量、增强手印鉴定的证明效力，已成为必

须予以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影响手印鉴定证据效力的因素

手印具有因人而异、 触物留痕、 终生基

本保持不变等特点， 其鉴定意见是否具有证

据效力在诉讼活动中影响重大。 要想提高手

印鉴定的证据效力， 有必要从影响手印鉴定

证据效力的因素入手。

（一） 手印鉴定主体的适格性

毋庸置疑， 鉴定人具备法定的执业资格

是所作鉴定意见具有证据效力的前提。 然

而， 就手印鉴定人在诉讼中的具体作用而

言， 其自身能力关系到鉴定质量的高低， 手

印鉴定人的专业知识及鉴定水平良莠不齐。

此外， “回避事由” 是一个影响鉴定意见公

正性却又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鉴定人

与所鉴事实或者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二） 手印鉴定的必要性和时效性
专门鉴定所针对的客体是具有局限性

的， 即法官和当事人都无法以科学的视角进

行全面认知的事项。 若法官将其调查职责内

的事项交由鉴定加以解决， 由此得出的鉴定

意见便会失去证据效力。用作鉴定的手印，既

必须与待证事实存在紧密的联系， 又超出法

官的职责范畴， 此为手印鉴定所应具备的必

要性条件。同时，手印鉴定需符合诉讼时效的

规定。况且，手印的鉴定时间距离手印的产生

时间越远，手印出现模糊、不易辨别的可能性

越大，手印鉴定的效果继而会受到影响。

（三） 手印鉴定程序的严谨性

手印鉴定意见的作出需要建立在检材客

观可靠的基础之上。 一般情况下， 检材的载

体、 包装及天气条件等都会影响到手印的局

部特征。在民事案件中，如果对方当事人没有

充分证据证明检材不真实， 一旦鉴定人员以

虚假检材为依据制作鉴定意见书， 手印鉴定

的真实性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 手印鉴定人

是手印鉴定程序的操控者， 同时也是手印鉴

定意见书的制作者， 对手印鉴定所采用的方

法及实施的过程有着清楚的了解。实践中，若

送检手印关键区域细节特征数量少又相对集

中，鉴定失误率会相应提高，这就要求手印鉴

定的过程必须慎之又慎。

提高手印鉴定证据效力的对策

只有经过法庭的实质性审查、 满足一定

条件的手印鉴定意见才能够作为有效证据在

诉讼中予以使用。 关于提高手印鉴定证据效

力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 强化对手

印鉴定人的适格

性审查

手印鉴定人

既是科学技术专

家， 又是诉讼参

与人， 其具体工

作涉及科学与法

律双重领域。 这便要求手印鉴定人不仅需要

掌握司法鉴定专业知识， 还要熟知我国的诉

讼制度和程序规范。 在本质上， 鉴定人应得

到法官、 当事人对其专业能力的信任， 而非

仅仅凭借一纸资格证书。 目前， 我国关于鉴

定人回避事由的相关规定尚为笼统。 应当进

一步细化相应的条文， 如由何种主体履行告

知义务以启动有关回避事由的调查程序， 如

何审查是否存在回避事由， 以及在确定回避

事由真实存在后， 先前作出的鉴定意见证据

效力如何等等。 手印鉴定人必须独立于诉讼

当事人及其隶属的机构， 以避免与自身利益

发生冲突， 从而保证手印鉴定的客观公正。

（二） 统一手印鉴定的标准适用

长期以来， 鉴定实践中存在自诉自鉴、

自审自鉴、 多头鉴定的现象， 妨碍了纠纷的

一次性解决。 为了强化对鉴定人员和鉴定机

构的管理， 促进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齐

头并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5 年决议通

过了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并

在 2015 年进行了部分改动。 这是我国司法

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史上的里程碑， 也是进一

步深化此项改革的新起点。 对于手印鉴定这

一专门领域， 目前虽有相应的技术标准规定

了手印鉴定的步骤和要求， 但标准的适用尚

未达成统一， 即有可能因标准适用的差异导

致鉴定意见产生冲突， 甚至完全相反情况的

出现。 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具体的行业规则

统一对手印鉴定必要性和时效性的理解， 在

符合科学性原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不

同手印鉴定人的鉴定误差。

（三） 完善手印鉴定人出庭质证及专家辅助

人制度

手印鉴定人能够在出庭质证的过程中审

视其实施程序， 促进手印鉴定意见得到实质

性审查， 也有助于保证下一次手印鉴定更加

准确。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必须

出庭作证的情形以及鉴定人应当出庭而拒不

出庭的法律后果， 鉴定人出庭率低的问题有

所改善但仍较为突出。根据该规定，鉴定人拒

不出庭作证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鉴定意见

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二是“当事人可

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 在具体实践中，当出

现上述第一项后果， 法官只能通过释明来确

认当事人是否申请重新鉴定， 而不能以司法

裁判的方式让鉴定人返还鉴定费用， 该种制

度设计并不能对鉴定人出庭质证形成实质性

的威慑作用。是以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加大

对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惩处力度。此外，基

于手印鉴定所具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特征，

当事人与法官往往缺乏对鉴定意见进行全面

分析与判断的能力， 质证的有效性难免受到

影响。 为此， 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有专

门知识的人出庭， 专家辅助人能够在诉讼过

程中就手印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以及鉴定程

序进行发问并提出意见。 手印鉴定人与专家

辅助人的交叉质证有利于从根本上避免错误

的手印鉴定意见发挥证据作用， 提升案件审

理质量，实现司法公开、民主等法治价值。

黄浦公安加强隐患问题排查整治
确保辖区社会面持续安全稳定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杨晓俊

本报讯 近日， 黄浦警方根据市局统

一部署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 “百日行动 ” 暨 “砺剑 ” 集中清

查打击整治行动 ,以确保社会面持续安全

稳定， 强化对各类治安隐患问题的管控清

零。

此次专项行动中， 黄浦公安坚持 “主

动防范” 理念， 严密重点要素管控， 强化

对各类隐患问题的滚动排查、 有效掌控、

及时清零， 确保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对辖区大型商超、 市场、 公园景点等人群

易聚集区域， 中高风险区域、 封控场所、

隔离点、 核酸检测点等涉疫场所区域， 南

浦大桥长途客运站、 公交车、 轮渡站外围

等公共交通领域， 警方进一步加大巡逻管

控力度， 根据辖区发案形势、 治安特点、

道路车辆人流情况， 统筹警力资源设置一

批公安查缉卡点， 加大对可疑车辆、 人员

盘查及对易致祸交通违法行为的综合查缉

力度和频次， 全面营造社会面执法高压态

势。

全区集中行动日， 交警部门在白天设

置检查点位， 突出对易致祸交通违法的整

治力度， 晚上与各相关派出所会同专业警

种组织开展集中综合查缉， 围绕重要道路

以及重点区域， 加大对中大型客车、 面包

车、 危化品运输车、 渣土车等重点车辆的

集中检查、 设卡盘查力度， 严控交通安全

风险隐患， 严防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近期， 黄浦交警依托各类交通管理信息化

系统， 强化道路交通流量监测及指挥调度

工作， 严防发生长时间、 大面积拥堵， 确

保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围绕全区寄递业网点、 老旧小区、 沿

街商铺等易滋生火灾隐患区域， 黄浦公安

分局治安支队牵头各派出所， 以集中排查、

社区巡查等方式 ， 全面排查整改 “三合

一”、 疏散通道不畅通、 堵塞安全出口、 遮

挡室内消火栓、 灭火器材损坏过期等社会

面火灾隐患； 并对居委会和小区住宅物业

服务企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开展全

面检查和回头看，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

责令改正， 并将检查情况实时录入相关系

统。

连日来， 各属地派出所也结合地域实

际及发案特点开展了针对性的警情模拟演

练， 围绕疫情防控、 突发警情等科目通过

电台指令， 指挥调度民警及群防群治力量

进行到场处置。 通过演练， 各部门持续在

“快” “准” 上下功夫， 进一步优化应急处

置工作流程， 严格落实工作机制， 加强了

处置中的人员分工、 协作配合。

浦东警方助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加速推进引领区建设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潘东晔

本报讯 自 3 月上海疫情爆发以来，

临港地区原本吊塔林立、 热火朝天的工地

一下子归于 “静默”， 好在在多方配合之

下， 建筑工人集中聚居的 “建设者小镇”

成功经受住了疫情考验。 如今疫情形势好

转， 浦东警方全力守护， 助力临港地区的

建设者小镇和建筑工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 护航引领区建设全速推进。

近日， 居住在 102 “建设者小镇” 里

的工人们开工在即， 急需进行核酸检测，

但最近的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在隔壁居

民区， 一时之间大量工人的涌入， 不仅给

采样点带来巨大压力， 也给居民区造成了

一定的安全隐患。 公安处获悉情况后， 立

即会同临港新城派出所赶赴实地了解情

况， 一方面安抚好工人以及采样点附近的

居民， 一方面紧急联系镇防疫办， 协调解

决采样需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 经过

多方介入和沟通， 镇防疫办紧急调派工作

人员， 直接进驻 102 “建设者小镇” 开设常

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 彻底满足工人的核酸

检测需求， 成功维护辖区秩序。

“生活区和施工区都要有场所码， 所有

人进出都要扫。” 正在辖区中建二局现场进

行检查的临港新城派出所民警周明杰， 时不

时叮嘱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除了

部署数字哨兵、 场所码之外， 所有外来人员

都必须验码登记、 戴好口罩， 外来车辆一律

停放在指定区域进行消杀， 对于运送进来的

物资也由特定的工作人员进行验收和消杀。

其间， 送货司机全程不下车， 卸完物资后立

即驶离工地。 同时， 工地上的所有人员每天

做一次抗原检测、 每两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一旦出现异常， 立即就地隔离至工地上的临

时隔离点， 并上报防疫部门处置。 而针对新

进场工人也有一套严格的防疫要求， 在查验

对方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现场抗原

检测正常、 随申码绿码之后， 还要安排单独

入驻临时隔离房实行 2 天的 “静默”， 确保

安全之后才能进入施工现场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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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集中行动日， 交警部门、 各相关派出所会同专业警种组织开展集中综合查缉， 围
绕重要道路以及重点区域， 加大对中大型客车、 面包车、 危化品运输车、 渣土车等重点车
辆的集中检查、 设卡盘查 警方供图


